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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总则是形式制裁法规范的主要法律，是规定刑事实体法的共同原则，故论述刑法总则的《刑法通
论(上册)(增订10版)》称之为刑法通论。
《刑法通论(上增订十版林山田刑法学作品)》由林山田所著，采最新的刑法论理学说，引述并评论刑
法实务见解，分就故意犯、过失犯与不作为犯等三大犯罪形态，论述刑法总则编，建立犯罪的法律要
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刑法理论体系，以作为犯罪判断与定罪科刑的共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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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山田(1937-2007)，台南市人，德国杜宾根大学法学博士。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著有：《刑法通论》(上)(下)，《刑法各罪论》(上)(下)，《刑事程序法》，《刑法特论》，《刑事诉
讼法》，《刑事法论丛》(一)(二)，《刑法的革新》，《刑罚学》，《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犯
罪学》(与林东茂、林灿章合著)，《犯罪问题与刑事司法》，《社会问题与法治现况》，《谈法论政
》(一)(二)(三)，《法制论集》，《五十年来的台湾法制》，《抗争一〇〇——废除言论内乱罪抗争札
记》，《德国胡思录》(上)(下)，《审判？
——林山田谈法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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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三阶理论　　负面构成要件要素理论，虽在处理容许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上（参见下述第
九章 第四节 ）简单明了，而具刑法实用上的价值，因为该理论把合法化事由的要素当做负面的构成
要件要素，故对于合法化事由的错误，即可当然适用构成要件错误来加以处理。
但负面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却为通说所不采，因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两者之间，并不是正负相抵
的关系，而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
例如刑法以杀人罪的不法构成要件在原则上禁止所有的故意杀人行为，但是因为出于正当防卫而杀人
者，则例外地被许可。
亦即所有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在原则上是违法的，但是有些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却由于具备合法化事由
，而例外地被合法化。
此外，构成要件该当与违法，两者并非正好相反的两个要素，两者虽然同样属于不法的领域，但在内
涵上却有其差异之处，即构成要件不该当的行为系因不具刑法重要性，而无应刑罚性。
至于构成要件该当而具合法化事由的行为，则因行为虽然损害法律所要保护的法益，却例外地不具实
质的不法，而欠缺应刑罚性。
　　构成要件不该当的行为，大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法益损害性，故不是刑法规范禁止不得为的行
为，或不是刑法规范诫命应为的行为；相对地，虽然构成要件该当，但是因为具有合法化事由而阻却
违法性的行为，大多仍具有法益或利益的损害性，只是从整体法律规范的价值体系来加以检验，是具
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故例外地予以合法化。
二阶理论将这两种具有不同实质意义的事实或现象搅和在一起，强将两者在刑法评价上列为同一个评
价层次，显属不当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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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与黑：是与非，正如白与黑，理应泾渭分明，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或是恩恩怨怨，却
往往是错综复杂、纠缠不清，呈现是非难辨而白黑交杂会合的灰色地带。
刑法的犯罪判断与定罪科刑，必须白黑分明、是非清楚，切不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既是亦非。
习法者必须融会贯通刑法理论，依据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规定与精神，秉持法律人实践公平正
义的信念与专业良知，才会做好断人是非、判断有罪或无罪的良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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